臺中港務局船舶海事糾紛處理流程  99.07.15


START





發生海事7日內或發生海事船舶到達港口7日內





船長申請海事報告簽證








利害關係人或相關單位報案（電話或書面）








航政組





檢附文件：


航海記事簿影本。


船員名單。


船長及相關船員執業證書。


車鐘記錄簿。


航向記錄。


6.海事發生地點之海圖與該輪之航跡記錄。


一般配置圖。


船舶特性諸元表。


其他如失火、擱淺、沉沒等海事案件，視個案狀況，檢附相關文件。





核發海事簽證報告書





視案情需要派員現場拍照。


.對相關人員進行詢問或製作海事筆錄。


3.3.蒐集相關海事紀錄及資料。





END





利害關係人


申請海事評議





海事糾紛


無法和解





召開海事評議會





製作海事評議書送達當事人及有關機關





1.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應提供與案情有關之所有文件。


2.航政組進行蒐證調查或實地勘驗。








當事人無異議





當事人有異議





向交通部申請復議副知港務局








如船長未能在7日內提出海事報告，應敘明理由後再予簽證。











